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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承保机构
报送资料清单
（一）商业信誉
1.报备分公司或中支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或扫描件；
2.报备分公司或中支公司保险许可证复印件或扫描件；
3.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 (www.ccgp.gov.cn)查询截图（复印件或扫描件加盖公章）；
4.报送单位近三个月中任一个月的纳税情况证明（提供相关主管部门证明或银行代扣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
5.报送单位前六个月（不含投标当月）的社会保险缴纳证明（提供相关主管部门证明或银行代扣证明）复印件或扫描件。
（二）偿付能力水平
1.上年度经中介机构审计的审计报告（含偿付能力报表）及财务报表复印件或扫描件（附注可不提供），如审计报告为上级公司，请提供上级公司营业执照及保险许可证；
2.风险综合评级。
（三）基本服务能力
经银保监局备案的环责险产品（含保险条款、费率）。
（四）服务团队能力
市（县）区分支机构设置情况（分支机构明细清单以及对应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或扫描件）。
（五）相关业绩
近三年开展环责险业绩。
（六）承诺函


附件2
承诺函（范本）
无锡市生态环境局：
为加强我市企业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以下简称“环责险”）管理，我公司就开展无锡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承诺如下：
一、报送资料真实有效。我公司向无锡市生态环境局报送的申请参与开展无锡市环责险项目的资料真实有效。
二、严格遵守无锡市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相关承保和后续服务的要求规定。严格遵守公司报备的保险条款、费率开展工作，环责险保险责任中包含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三、规范服务，正当竞争。规范承保、理赔、风险防控等服务，加强员工约束管理。杜绝返点代替服务的行为，杜绝给予或承诺给予参保单位回扣费用、返还手续费等保险合同约定外的利益以及虚假宣传、不足额承保、恶意低价竞争、商业贿赂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
四、对投保企业的投保和理赔申请，无正当理由不予以拒保、拒赔。
五、严格按市生态环境局及相关部门监管要求开展环责险业务，在环责险风险防控示范单位指导下开展风险防控及其他服务。
六、严格按一定比例足额提取、使用风险防控费用。
七、严格遵守无锡市环责险服务的有关规定，严格风险防控经费管理，健全风险防控技术服务制度，设立专门风险防控服务团队。
八、及时、准确、完整将风险防控、保单、理赔等相关资料录入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管理信息平台。
九、承诺支付承保企业风险防控费用，未承保企业风险防控费用承诺按约定分摊。
十、不违反无锡市环责险管理的其他有关规定。

保险公司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